关于《池州市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实施
方案（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的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并颁布实施。2021年12月，省委、省政府印发《安徽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纲要（2021-2035年）》，市委办、 市政府办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若干措施》。面对新形势，结合池州实际，制定《池州市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实施方案》，有利于创优一流营商环境；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和打造信用池州；有利于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加快“双招双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对全面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为贯彻落实这些文件，结合我市实际，拟定《池州市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
二、主要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的通知》；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3.《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若干举措>的通知》；
4.《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办法》；
5.《安徽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纲要（2021-2035年）》；
6.《中共池州市委办公室、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若干措施〉的通知》。
三、起草过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重要论述精神，落地落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安徽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纲要（2021-2035年）》文件精神，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我局根据池州实际，通过计算比对确定2025和2035年知识产权发展目标，结合强省建设纲要，在知识产权制度完善、推进创造、加强运用、强化保护、完善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厚植文化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作出明确要求，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相关科室和直属机构负责人共同研讨形成《实施方案》。
四、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全文分9个部分，共2项总体要求、22项具体措施以及3项保障措施。
第一部分，重点阐述制定《实施方案》的指导思想以及到2025和2035年池州市知识产权发展目标。
第二至八部分，重点阐述如何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推进知识产权创造、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服务、构建知识产权新发展格局、厚植知识产权文化等方面提出22项具体措施。
第九部分，重点阐述保障措施。从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统筹保障、强化督查考核三个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